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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化工大学关于 2018 年 

其他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聘任工作的通知 
 

各学院、部、处及校直属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完善学校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聘任工作，拓展其他专

业技术人员职业发展空间，健全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分类评价制

度，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

革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6〕77 号）、《北京化工大学其他专业技

术职务岗位聘任暂行办法》（北化大校人发〔2018〕3 号）以及

国家人社部、教育部等部门及学校的相关规定和文件精神，学校

将于近期组织开展 2018 年其他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聘任工作。 

一、工作要求 

1．其他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聘任坚持“总量控制、按需设岗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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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竞聘、公平竞争、择优聘用、合同管理”的原则。 

2．根据上级主管部门核定的岗位设置方案，以学校目标任

务为导向，规范合理地设置各级各类岗位，严格控制其他专业技

术职务岗位比例结构。 

3．聘任过程中严格掌握评聘标准和条件，主要考核教职工

在所从事工作专业技术领域的业务能力、聘期内的工作业绩和履

职能力,聘期考核和聘任考核合并进行。 

4．本次其他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聘任主要涉及职务晋升、岗

位晋级、岗位初聘三类情况,对于在 2017-2018 年专业技术职务

岗位聘任中参加过聘任且本次不涉及晋升的其他专技人员可不

参与本次岗位竞聘。在 2017-2020 年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聘任中参

加过聘任的教师系列人员不能申请本次其他专技职务岗位晋升。 

5．对于申报晋升会计（经济、统计、审计）、基建工程、档

案卫生技术等副高级、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的人员，通过人

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、国管局、国家档案馆等部门指定的评审机

构的职称评审，且取得相应职称等级资格的，可无需学院教授会

（机关及直属单位学术评议组）评议。 

6．本通知未尽事宜以《北京化工大学其他专业技术职务岗

位聘任暂行办法》（北化大校人发〔2018〕3 号）文件为准。 

二、工作安排 

1．学校公布其他专业技术职务岗位基本任职条件和岗位职

责、聘任程序以及与其他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聘任工作相关制度和

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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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个人根据岗位任职条件和岗位职责以及本人的工作业绩申

报各级各类岗位，各二级单位聘任委员会受理本单位申报材料。 

3．学校组织相关职能部处对申报人的任职资格以及填报的

工作业绩进行审核，并由申报人所在二级单位进行公示。 

4．学校组织校外同行专家对申报符合晋升条件的晋升其他

专业技术正、副高级职务岗位人选进行评议，并将评议结果通报

给申报人所在二级单位聘任委员会。 

5．学院组织教授会（机关及直属单位根据其他专技类别分

别组织学术评议组）对申报晋升其他专业技术正、副高级职务岗

位人选的学术水平、任职资格和履职能力提出评议意见。 

6．二级单位聘任委员会根据各级各类岗位的任职条件、岗

位职责、申报人的工作业绩、师德表现，以及同行专家和教授会

的评议意见，对申报人进行考察和评议，讨论并投票通过，向学

校聘任委员会推荐本单位正高级其他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的推荐

人选，并将推荐人选名单在本单位内公示。 

7．学校聘任委员会根据各级各类岗位的任职条件、岗位职

责，申报人的工作业绩、师德表现，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学校

学术委员会的审议结论，以及各学院聘任委员会的推荐意见，讨

论并投票通过，确定正高级其他专业技术职务岗位拟聘任人选。 

8．二级单位聘任委员会讨论并投票通过，向学校聘任委员

会推荐本单位副高级其他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的推荐人选，并将推

荐人选名单在本单位内公示。 

9．学校聘任委员会根据各级各类岗位的任职条件、岗位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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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，申报人的工作业绩、师德师风表现，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和

学校学术委员会的审议结论，以及各学院聘任委员会的推荐意

见，讨论并投票通过，确定副高级其他专业技术职务岗位拟聘任

人选。 

10．学校将正高级其他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的拟聘任人选名单

公示7天；二级单位将本单位副高级及以下其他专业技术职务岗位

的拟聘任人选名单公示7天。 

11．经公示无异议，学校与专业技术职务岗位受聘人员签订

岗位聘任合同。 

三、日程安排（时间安排根据实际工作进展可能存在变动） 

时间安排 工 作 内 容 

2018 年 

7 月 9 日至 15 日 

申报其他专业技术职务岗位人员网上填报

《北京化工大学其他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申

报表》。 

2018 年 

7 月 23 日前 

二级单位和职能部门审核其他专业技术职

务岗位人员的申报材料； 

2018 年 

9 月 23 日前 

1．二级单位公示申报人业绩，公示至聘岗

结束； 

2．学校学术委员会、教学指导委员会评议； 

3．学校组织校外同行专家对申报晋升高级

职务岗位人员代表作、任职资格进行评议； 

4．二级单位教授会、对申报晋升正高级职

务岗位人员进行评议。 

2018 年 

9 月 25 日前 

二级单位聘任委员会讨论确定本单位其他

专业技术正高级职务岗位的推荐人员名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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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安排 工 作 内 容 

2018 年 

9 月 28 日前 

二级单位提交申请正高级专技职务岗位的

相关材料： 

1．《2018 年北京化工大学申请其他专业技术

正高级职务岗位人员报名表》（1份） 

2．《2018 年晋升正高级职务岗位推荐人选名

单》（1份）； 

3．《2018 年其他专业技术正高级职务岗位推

荐人选名单》（1份）； 

4．二级单位教授会评议结果、二级单位聘

任委员会讨论投票结果及聘任意见。 

2018 年 

9 月 30 日前 

人事处审核二级单位聘任材料并准备学校

聘任委员会会议材料。 

2018 年 

10 月 13 日前 

学校聘任委员会讨论确定其他专业技术正

高级职务岗位拟聘人选。 

2018 年 

10 月 18 日前 

1．学校公示其他专业技术正高级职务岗位

拟聘人选； 

2．二级单位聘任委员会讨论确定本单位其他

专业技术副高级职务岗位的推荐人员名单。 

2018 年 

10 月 21 日前 

二级单位提交申请副高级专技职务岗位的

相关材料： 

1．《2018 年北京化工大学申请其他专业技术

高级职务岗位人员报名表》（1份）； 

2．《2018 年晋升副高级职务岗位推荐人选名

单》（1份）； 

3．《2018 年其他专业技术副高级职务岗位推

荐人选名单》（1份）； 

4．二级单位教授会评议结果、二级单位聘

任委员会讨论投票结果及聘任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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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安排 工 作 内 容 

2018 年 

10 月 28 日前 

学校聘任委员会讨论确定其他专业技术副

高级职务岗位拟聘人选。 

2018 年 

10 月 30 日前 

1．学校公示其他专业技术副高级职务岗位

拟聘人选； 

2．二级单位聘任委员会讨论确定本单位其

他专业技术中级及以下职务岗位的拟聘人

选名单； 

3．二级单位提交《2018 年其他专业技术中

级及以下职务岗位拟聘人选名单》 

2018 年 

11 月 15 日前 
受聘人员与学校签订岗位聘任合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化工大学           

2018 年 7 月 20 日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 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主动公开    2018 年 7 月 20 日印发 
 


